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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X i g e m a  C p a s ( S p e c i a l  G e n e r a l  P a r t n e r s h i p )  

希会审字（2018）2941号 

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告   

  

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电网络”）截止2018年9月30日《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以下简称“专项

说明”）进行了鉴证。 

一、 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的

有关规定编制专项说明，是广电网络董事会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提供真实、合

法、完整的证明材料，设计、实施和维护与专项说明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保证

专项说明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专项说明发表鉴证意见。我们按

《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

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

业道德守则，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专项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

保证。 

在鉴证过程中，我们根据广电网络的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检查有关资料及

文件、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

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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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广电网络编制的截止2018年9月30日的《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的规定，在所有重大

方面公允反映了广电网络截止2018年9月30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实

际情况。 

四、 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广电网络用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

金之目的，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鉴证业务

的注册会计师及事务所无关。 

 

 

 

附件：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曹爱民 

                                          （项目合伙人） 

      中国      西安市                    中国注册会计师：依春晓 

                                              二○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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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的规定，陕西

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以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的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到位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41号《关于核准陕西广电网络传

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公司于2018年6

月27日向社会公开发行8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发行总额8

亿元，并于2018年7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捌亿元整（小写：RMB800,000,000.00元整），扣除保荐及承

销费人民币壹仟壹佰零贰万肆仟元整（含税金额，小写：RMB11,024,000.00元整），

公司实际收到可转换公司债券认购资金人民币柒亿捌仟捌佰玖拾柒万陆仟元整

（小写：RMB788,976,000.00元整）。扣除本次发行发生的保荐及承销费、律师费、

审计及验资费、资信评级费、信息披露及发行手续费等直接相关费用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柒亿捌仟捌佰零贰万肆仟伍佰壹拾叁元柒角伍分（小写：RMB 

788,024,513.75元）。该募集资金已于2018年7月3日到达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上

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希会验

字（2018）0046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制度。 

二、公司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披露的《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亿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亿元） 

1 “秦岭云”融合业务系统建设项目 25.08 8.00 

 合计 25.08 8.00 

本次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若不

能满足上述全部项目资金需要，资金缺口由公司自筹解决。在最终确定的本次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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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以有关主管部门备案文件为准）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可根

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如本次

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实施进度不一致，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

入，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三、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经公司2017年8月14日召开的第八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及2017年9月5日召开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部分项目已由本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截止2018年9月30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秦岭云’融合业

务系统建设”项目累计金额为14,391.11万元，本次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金额为

14,391.11万元。 

四、置换募集资金的实施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制度的规定，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尚须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注册会计师出具鉴证报告及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发表明确

同意意见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方可实施。 

 

 

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9日 


